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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改制直轄市人員移撥及權益保障說明會 

復興場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 102年 6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復興鄉公所六樓禮堂 

參、主持人：桃園縣政府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記錄：賴立瑋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持人、長官致詞： 

  一、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林鄉長及與會同仁大家好，在改制直轄市過程中，縣長非常關心

各位同仁權益，並指示人事處至各鄉鎮市辦理說明會時務必告訴公所

同仁，改制後同仁工作權一定受到保障，請大家安心、放心工作，改

制後為民服務工作要做得更好。縣府已就權益保障工作開過 4次會議，

說明會前也將書面資料發送同仁參閱，如仍有相關疑問，請踴躍發問，

如有無法於會上完全解答之問題，各局處與會代表會將問題帶回研議。 

          改制前，除了法令規定民選首長於選舉前一定期間不得任用或遷

調人員外，公所內所有人員仍由鄉長指揮調動，編有預算的約僱及臨

時人員出缺仍可遴補，但 102年 1月 3日後額外增加預算編列的人員

則不予保障，另由中央補助經費聘僱之人員，補助停止後亦無法繼續

僱用。財政課隨業務移撥人員如有意願留在本地服務，也請鄉長考慮

優先給予轉任。 

        13場次說明會辦理完竣後，本處會將各場次同仁提問及相關局處

答覆內容彙整成問答集，同時公布於人事處網站，同仁如於明會後仍

有疑問，亦可至人事處網站改制直轄市專用信箱提問，人事處亦會儘

速回覆。 

  二、復興鄉林鄉長信義： 

        縣長非常關心各位同仁的工作權，說明會書面資料對於人員移撥

及權益保障相關事項亦有詳細說明，細節部分如有意見，請各位踴躍

提出發問，各局處均有指派代表解答，同時感謝縣府長官不辭路途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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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到偏遠地區辦理說明會。  

 

陸、綜合座談： 

 

項

次 
公所及代表會同仁提問內容 本府各局處與會代表回應內容 

1 民政課： 

有關本鄉水源保育回饋金計畫

經費編列僱用 10 名臨時人員，

改制後回饋金經費係由工商發

展局管轄，是否續編此項預算，

俾續僱 10名臨時人員？ 

財政局黃主任秘書如松： 

各鄉鎮市回饋金經費留歸原公所照

編預算辦理。 

2 代表會： 

改制後區公所員額是否可容納

代表會正式人員？人員隨業務

移撥是否有鄰近公所優先順

序，造成本鄉移撥人員被迫安置

選擇較遠機關的情形？代表會

裁撤後原代表會約僱人員、臨時

人員移撥安置情形為何？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1. 財政課辦理契稅課員１名隨業務

移撥至最近的大溪稅捐分局，不會

因大溪鎮公所較近移撥後，而造成

本鄉無法就近移撥之情形。 

2. 代表會正式編制人員機關裁撤後

將以外掛留用方式安置於改制後

之區公所。 

3. 代表會約僱、臨時人員就地移撥安

置於改制後區公所，若公所無視當

職缺由本府統籌安置於鄰近機關

學校。惟代表會駐衛警將由警察局

統籌辦理移撥事宜。 

3 社會課： 

縣府補助之以工代賑人員於改

制後是否仍會編列預算繼續辦

理？該等人員 103 年年終獎金

是否會發給?本所自籌預算編列

5名以工代賑人員工作權是否仍

予保障?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1. 以工代賑人員年終獎金發放若係

依規定辦理就不會變更。 

2. 以工代賑人員改制後繼續僱用，依

實際需求調整人數，薪資及勞健保

等改制後由市政府全額負擔，但若

超過 102年 1月 3日原有人數再另

行增加者則不屬保障範圍。 

4 圖書館： 

1. 以工代賑 2 名人員於改制後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1. 以工代賑 2 名人員仍保障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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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續留支援圖書館清潔工

作? 

2. 圖書館現行正式人員係歸入

一般行政職系，惟移撥至文

化局或原民局後，該 2 局職

務多屬圖書館行政或文化行

政，任免是否會有問題？ 

權，改制後是否仍支援圖書館清潔

工作，視當時查報圖書館員額時是

否列入，若未入，建議未來由業管

機關向區長溝通，或向社會局協調

支援事宜。 

2. 改制後圖書館移撥人員若職系不

符，得以暫歸職系方式辦理派職，

建議鄉長可寬列訓練進修預算，供

同仁修習相關圖書館、文化領域學

分或參加訓練，以取得圖書館行政

或文化行政職系專長。 

 

文化局曹秘書珊綾： 

1. 正式人員隨業務移撥至文化局，至

於清潔人力希望公所能協助幫忙。 

2. 政治大學有開設圖資數位課程學

分，同仁可利用網路學習方式取得

相關學分。 

5 建設課： 

1. 本鄉 2 處公有停車場現有 5

名收費管理員係以編列臨時

人員方式僱用，改制後將分

別移撥交通局（停管基金）

及城鄉發展局，若交由公所

管理支應該等人員薪資，公

所將如何編列預算？ 

2. 本所工程管理費僱用之臨時

約僱及臨時人員，改制後工

程管理費如何編列？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編列預算有案之停車場臨時人員將

會保障其工作權，至於移撥後是否交

由公所管理，及人員編列預算問題，

請交通局和城鄉發展局與會代表帶

回研議。 

 

工務局蕭主任志芳： 

未來工務局會成立養護工程處，細部

分配尚在研商中，各公所以工程管理

費進用人員由區公所決定，業務移撥

至工務局的人員亦隨同移撥。 

6 清潔隊： 

清潔隊新增 6 名一年一僱以契

約僱用臨時隊員，如有新增員額

可否轉為正式隊員？改制後，本

鄉清潔隊編制是否可容納現行

環境保護局曾股長國偉： 

1. 編制員額基準確定後，若有隊員職

缺以一年一僱臨時隊員表現良好

者優先遞補進用。 

2. 稽查及清潔中隊人力配置仍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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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人員以便就地服務？ 有相關特殊證照者優先擔任，再以

工作能力、個人意願及家庭因素綜

合考量。 

7 主計： 

本所以水資源保育回饋金計畫

經費編列僱用之 10 名臨時人

員，改制後經費運用需於水資源

保育回饋金計畫開會決議後始

得辦理，該等人員 104年薪資如

何請領? 

財政局黃主任秘書如松： 

水資源保育回饋金計畫經費編列現

行作法係送代表會先行同意墊付辦

理，改制後亦同，於新年度開始以敘

明事實方式行文函請市議會同意墊

付，與現行作法類似。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有關改制後區公所回饋金預算編列

問題，可於年度編列預算小組提出，

縣府相關局處會協助公所解決執行

上的問題，克服困難。 

8 復興鄉林鄉長信義： 

新北市改制過渡期間約僱人員

及臨時人員全部續僱，但改制後

需逐年遞減 3％員額，未來改制

後市政府是否也會採取類似措

施以精簡人力？  

人事處徐主任秘書秋菊： 

縣長宣示保障現有約僱人員及臨時

人員工作權，目前並無規劃改制後採

取新北市作法逐年遞減約僱人員及

臨時人員，而可能採循序漸進出缺不

補方式辦理，但此類人員如有表現不

佳、績效不良、違法犯紀等情事，仍

會因考核欠佳適時淘汰。 

 

柒、散會：下午 4時整。 


